南投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93 年06月21日府行法字第0930118229 號令公布全文14條
　　　　　　                             中華民國97年12月19日府行法字第            09702434940號令修正第1條、第4條、第6條、第8條、第12條、第13條、第19條及增訂第14條至第18條                                                       
                                         中華民國100年04月29日府行法字第                                            10000889730號令增訂第5條之1、第5條之2及修正第16條
                                                 中華民國 102年 01月 04日府行法字
                                                 第1020006309號令修正第3條、第5條第5條之1、第9條、第12條、第16條及刪除第14條、第15條
第 一 條　　為辦理本縣公立、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管理及殯 

        葬服務業與殯葬行為之管理輔導，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縣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殯葬服務及殯葬行為之管理
   輔導，除殯葬管理條例及其他中央法令另有規定外，適用本
   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縣為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

第 三 條  　法人或寺院、宮廟、教會得依本自治條例、殯葬管理條
        例及其他法令之規定，設置公立、私立殯葬設施。

   公立殯葬設施得委託民間團體經營或共同開發。委託經
        營管理要點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公立殯葬設施設置於轄區外者，應先徵得該管主管機
        關之同意。

      殯葬設施應置管理人員，並得置技術人員。

第 四 條　　私立公墓之設置或擴充，其面積不得小於五公頃。

第 五 條  　申請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除應依殯葬管
        理條例第六條之規定檢附之文件報本府申請核准外，申請之
        殯葬設施其用地不合土地分區管制規定者，應依法辦理用地
         變更編定。屬都市土地者，應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並檢附分區
         使用證明書。其依法應辦理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者，應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其文件審查表及
   設置地點現場勘查表，由本府另定之。
第五條之一    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應選擇不影響水土保持、不破壞環境保護、不妨礙軍事設施及公共衛生之適當地點為之，其與下列各款地點距離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但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為公墓、殯儀館、火化場、禮廳及靈堂或骨灰(骸)存放設施用地依其指定目的使用，或在非都市土地已設置公墓範圍內之墳墓用地者，得不受其地點距離之限制：
一、公共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
二、學校、醫院、幼兒園。
三、戶口繁盛地區。
四、河川。
五、工廠、礦場。
六、貯藏或製造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體、油料等之場所。
前項殯葬設施位於山地鄉或公墓專供樹葬者，其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地點距離不得少於五百公尺，與第三款至第五款之地點距離不得少於一百公尺。
第五條之二    位於山地鄉之公立公墓，依其人文及習俗，得免設置骨灰(骸)存放設施、服務中心及照明設備等應有設施。
第 六 條　　殯葬設施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完竣，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府申請核准啟用：
        一、核准函。

        二、使用執照。

        三、現場照片。

     　 四、建築物核准圖說。

        五、室內裝修許可證(無裝修者免附)。

        六、使用管理辦法。

  殯葬設施申請啟用審查表，由本府另行公告之。

第 七 條　　公立殯葬設施之使用、收費及管理自治法規，由該管主
　　　　管機關定之。

　　　 私立殯葬設施經營者，就其設施之使用、收費及管理，
　 應訂定管理辦法，報經本府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 八 條　　中低收入戶之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路倒病人
        、遊民、無名屍、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死亡者使用公立殯葬
        設施時，應減免收費。
　　　 符合前項條件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主管機關不得拒絕。

第 九 條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殯葬管理條例公布施行
        後，設置公墓、辦理公墓更新或新劃分墓區時，應依該條例
        第二十六條規定劃定墓基。

　　　 既存未規劃墓區及墓基之公墓，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
   十六平方公尺，二棺以上合葬者，每增加一棺，墓基得放寬
    十平方公尺。

第 十 條　　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每一公墓墓基使用以十年為
        限。
第十一條    殯葬設施經營者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將殯葬設施管理狀況，報該管公所轉報本府備查，並應接受公所及本府派員檢查。
第十二條  　依法應行遷葬之墳墓，其遷葬補償及救濟基準依南投縣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查估基準辦理。

主管機關另有提供納骨塔位或其他補償措施者，得不發
　　　　給補償費或救濟金。

第十三條    公所對於違法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殯葬設施、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應盡查報之責，並將查報資料檢送本府處理。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五條   (刪除)。
第十六條    設置殯葬設施其應有設施之設置標準如下：

一、公共衛生設備至少一處以上，且男、女盥洗設備應分隔設置。

二、停車場：

(一)公墓部分，墓基一百個以下應有十格停車位，每增五十個墓基應增二格停車位。
(二)殯儀館、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與骨灰（骸）存放設施部分，都市計畫範圍內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者應有五格停車位，每增二百平方公尺應增加一格停車位；非都市土地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者應有五格停車位，每增三百五十平方公尺應增加一格停車位。

(三)火化場部分：每一火化爐數應有五格停車位。

(四)其他依法規規定，其應設置之停車位較多者，依其規定。
前項之停車空間如不足時，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一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鄉(鎮、市)公所得選擇適當場所規劃為骨灰抛灑或植存
        實施區域。

      前項場所之選定應檢附相關資料報府依規劃定之。

        實施骨灰抛灑或植存者，應備具下列文件，向當地鄉
    (鎮、市)公所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三、火化許可證明及骨灰再處理證明書。

        四、骨灰抛灑或植存方式說明書。

        五、亡者之配偶或有行為能力直系血親之同意書。

        六、其他經政府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以亡者之配偶或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為
        限。
第十八條    辦理殯葬事宜，需使用道路搭棚者，當事人應擬具使用
        計畫向當地警察機關申請核准後辦理。

前項使用計畫應包括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使用道路範圍平面圖及使用時間。

 申請人應於核准使用期間終止前回復原狀。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